
附件：

贵阳农商银行服务价格执行表（2025年） 

序号 产品或服务名称 适用客户 服务内容 定价形式 收费标准 制定原则或文件依据 优惠政策

1
柜台转账汇兑业

务

个人柜台转账汇

款
个人

个人客户通过柜台将资金从本行账户（不含信用

卡）转移到其他银行（含同城和异地）的账户
政府指导价

每笔0.2万元以下(含0.2万元)，收费2元；

0.2万—0.5万元(含0.5万元)，收费5元；

0.5万—1万元(含1万元)，收费10元；

1万—5万元(含5万元)，收费15元；
5万元以上，按0.03%收费，最高收费50元。

汇入方为贵州农信网点的账户免收手续费 。

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银监会

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

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》（发改
价格〔2014〕268号）

根据《国家计委、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制定电子

汇兑收费标准的通知》  （计价格〔2001〕

791号）规定，汇划财政金库、救灾、抚恤等

款项免收手续费；汇划职工

工资、退休金、养老金等，每笔收取2元。

《中国人民银行、银保监会、发展改革委、市

场监管总局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

付手续费的通知》（银发〔2021〕169号）

《中国支付清算协会、中国银行业协会关于鼓
励降低小微企业支付手续费的倡议》（2024年

9月29日）

对公柜台转账汇

款
对公

本网点对公客户通过柜台将资金从本行账户转移 (含

农信银通存）到其他银行（含同城和异地）的账户
政府指导价

每笔1万元以下(含1万元)，收费5元(2021年9月30

日至2027年9月30日期间,实施9折优惠，优惠后收

费4.5元)；

1万—10万元(含10万元)，收费10元(2021年9月30

日至2027年9月30日期间,实施9折优惠，优惠后收

费9元)；

10万—50万元(含50万元)，收费15元；

50万—100万元(含100万元)，收费20元；

100万元以上，按0.002%收费，最高收费200元。

汇入方为贵州农信网点的账户免收手续费 。

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银监会

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

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》（发改

价格〔2014〕268号）

2
柜台现金汇兑业

务

个人柜台现金汇

款
个人

个人客户通过柜台将现金转移到其他银行 （含同城

和异地）的账户
政府指导价

每笔按汇款金额的0.5%收费，最高收费50元。

汇入方为贵州农信网点的账户免收手续费 。

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银监会

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

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》（发改

价格〔2014〕268号）3
农信银个人通存

通兑业务

农信银个人转账

通存通兑
个人

本行个人客户通过柜台将资金（不含信用卡）以转
账方式转移到农信行社（含同城和异地）的客户账

户，或将农信行社（含同城和异地）个人账户的资

金转移到本行客户账户

政府指导价

每笔0.2万元以下(含0.2万元)，收费2元；

0.2万—0.5万元(含0.5万元)，收费5元；
0.5万—1万元(含1万元)，收费10元；

1万—5万元(含5万元)，收费15元；

5万元以上，按0.03%收费，最高收费20元。

贵州农信网点的账户免收费。

农信银个人现金
通存通兑

个人
个人客户通过柜台将现金转移到农信行社 （含同城

和异地）客户账户
政府指导价

每笔按交易额的0.5%收取，最高20元。

贵州农信网点的账户免收费。

个人
个人客户通过柜台办理农信行社（含同城和异地）

个人账户取现业务
政府指导价

每笔按取款额的0.5%收取，最高40元。

贵州农信网点的账户免收费。

4
同城资金清算业

务

同城大小额贷记

（借记回执）
全部

持票人持支票（含国库资金划拨单、税票等票

据），通过柜台办理同城资金付款业务，将资金转

入同城其他银行（含农信行社）的账户（含国库）

市场调节价 免收手续费。 /

同城小额借记 全部

收款人向网点提供收款支票等，办理同城资金委托

收款业务，向同城其他付款银行（含农信行社）申

请支付票据款项并转入收款人账户

市场调节价 免收手续费。 /

5 支票业务

支票业务手续费 全部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支票业务 政府指导价 每笔按1元收费。
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银监会

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

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》（发改

价格〔2014〕268号）

《中国人民银行、银保监会、发展改革委、市

场监管总局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

付手续费的通知》（银发〔2021〕169号）

《中国支付清算协会、中国银行业协会关于鼓

励降低小微企业支付手续费的倡议》（2024年

9月29日）

支票挂失费 全部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支票挂失业务 政府定价 免收挂失费。

支票工本费 全部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的支票凭证 政府定价 免收工本费。

6 挂失业务

挂失手续费 全部
客户存折、存单、银行卡、印鉴、密码遗失（遗

忘）向本行申请办理挂失业务
市场调节价 免收手续费。 /

挂失补存折/存单
工本费

全部
客户存折、存单挂失后，向本行申请办理补发存折
、存单业务

市场调节价 免收工本费。 /



7 账户业务

账户管理费 全部 客户开立账户的管理费 市场调节价 目前免收账户管理费。
《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

的通知》（银发〔2021〕169号）

《中国支付清算协会、中国银行业协会关于鼓

励降低小微企业支付手续费的倡议》（2024年

9月29日）
账户年费 全部 客户开立账户的年费 市场调节价 目前免收账户年费。

8 函证业务 手续费 对公 为客户提供银行询证函服务 市场调节价 暂免手续费。

《中国银行业协会关于规范银行

函证业务收费的倡议书》（银协

发2021（89号））

/

9
银行承兑汇票业

务

银行承兑汇票业

务手续费
对公 为对公客户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业务 市场调节价

按承兑金额的0.05%收取（不足10元的按10元收

取）。

《支付结算办法》（银发〔1997

〕393号）
/

银行承兑汇票挂

失
对公 为对公客户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挂失业务 政府定价 按票面金额0.1%收费(不足5元收取5元)。

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银监会

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

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》（发改

价格〔2014〕268号）

/

银行承兑汇票工

本费
对公 出售给对公客户的银行承兑汇票凭证 政府定价 免收工本费。

中银协《关于调整银行部分服务

价格提升服务质效的倡议书》
/

10 银行卡业务

开卡工本费 全部 客户通过柜台办理银行卡开卡业务 市场调节价 免收工本费。 /

换卡/补卡工本费 全部 客户办理银行卡损坏换卡、遗失补卡业务。 市场调节价 10元/每张。 按照收入覆盖成本的原则 /

银行卡年费 全部 按年向银行卡持卡人收取银行卡管理费用 市场调节价 免收年费。 /

银行卡境内圈存

手续费
全部 客户办理银行卡（IC卡）圈存业务 市场调节价 免收手续费。 /

补制对账单手续

费
全部 为客户提供补制对账单服务 市场调节价 5元/份。

考虑成本价格因素，以及促进客

户对原对账单的保管意识
/

签购单调阅手续

费
全部

贵阳农商银行持卡人对交易有疑问时，向其提供签

购单调阅业务
市场调节价 境内副本20元；境外副本50元。

考虑快递费成本价格因素（目前

国内快递费每件20元以内）
/

11 ATM业务

ATM取现、查询 个人
贵阳农商银行持卡人在境外/境内、本行/他行ATM办

理取款、查询业务
市场调节价 免收手续费。

《关于调整银联卡ATM跨行取现

业务网络服务费的函》（银联函

〔2021〕30号)、《贵阳农商银

行办公室关于调整银行卡ATM机

跨行交易手续费的通知》（筑农
商办发〔2022〕25号）

/

ATM转账 个人
贵阳农商银行持卡人通过ATM机（含本行及他行）以

转账方式将资金转移到本行/他行的业务
市场调节价 免收手续费。

《关于优化银联跨行转账、代收

及订购、个人及企业网银支付业
务价格标准的函》（银联黔字〔

2020〕60号）、《贵阳农商银行

办公室关于调整银行卡ATM机跨

行交易手续费的通知》（筑农商

办发〔2022〕25号）

/



12 POS业务 POS刷卡 收单商户
贵阳农商银行向POS收单商户提供银行卡刷卡受理服
务

市场调节价 根据特约商户协议书约定。

《贵阳农商银行办公室关于调整

银行卡收单业务手续费定价的通

知》筑农商办发〔2021〕106号

/

13 网上银行业务

业务交易手续费 全部 客户通过网上银行办理行内转账或跨行转账业务 政府指导价 免收手续费。 /

U盾工本费 全部
客户通过网上银行交易时使用的安全认证工具

（U盾）
市场调节价 免收工本费。 /

数字证书服务费 全部 客户通过网上银行办理业务时使用的身份认证工具 市场调节价 免收服务费。 /

14 手机银行业务

业务交易手续费 个人 客户通过手机银行办理行内转账或跨行转账业务 政府指导价 免收手续费。 /

U盾工本费 个人
客户通过手机银行交易时使用的安全认证工具

（U盾）
市场调节价 免收服务费。 /

数字证书年费 个人 客户通过手机银行办理业务时使用的身份认证工具 市场调节价 免收工本费。 /

15 银信通业务 信息服务费 全部
签约客户在账户资金发生变动时，由其手机所属通

信服务商发送短信到客户手机告知
市场调节价

点播为0.10元/条，包月为3.00元/月（暂未收费）

。
根据通信运营商合作协议定价 /

16 保函

融资性保函 对公 根据出函人申请出具确定金额的银行保函给受益人 市场调节价
按保函金额的1%-5%（含）收取，单笔最低不低于

500元。特殊情况下，可协议定价。
《贵阳农商银行办公室关于印发

国内保函业务操作规程（修订）

的通知》筑农商办发【2021】19

号

/

非融资性保函 对公 根据出函人申请出具确定金额的银行保函给受益人 市场调节价

一年以内（含），按保函金额的0.2%-2%（含）收

取，一年以上按保函金额的0.3%-3%（含）收取，

单笔最低500元。特殊情况下，可协议定价。

/

17 贷款承诺

可撤销的贷款承诺 对公

我行承诺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向客户提供意向性信用

额度贷款，在客户信贷需求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我

行信贷管理规章制度等贷款条件的前提下 ，给予一

定信贷支持的书面文件。若客户未达到要求，我行

可撤销该项承诺。

市场调节价     

《贵阳农商银行关于印发贷款承
诺业务管理办法（修订）的通知

》（筑农商发〔2022〕33号）

/

不可撤销贷款承诺 对公

我行承诺在一定时期内或者某一时间按照约定条件

提供贷款给借款人的业务，是一种承诺在未来某时
刻进行的直接信贷。

市场调节价

承诺函的有效期内，以未提取的贷款额度为基数收

取，一年内（含一年）年费率1%-1.5%（含）；一
年以上年费率1.5%-2%。

小微企业免收

18 可转贷 可转贷 对公

为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，对中小微企业进

行传统授信的同时，与企业约定获得一定比例的股

权期权，并由我行指定的第三方投资机构行使。

市场调节价 在平等协商基础上由双方协议定价。

《贵阳农商银行关于印发可转贷

业务管理办法（修订）的通知》

（筑农商发〔2025〕12号）

/

19 债券资金监管 债券资金监管 对公

本行受客户委托，对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及偿债资金

专户提供账户开立、用途审核、汇划路径审核、资

金汇划、账务流水查询、偿债监督等服务。

市场调节价 0.01%-5%/年。

《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债券资金监管服务及顾问服务
业务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筑农

商发〔2022〕11号 ）《贵阳农

商银行关于印发债券资金监管服

务业务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筑农

商发〔2021〕36号）

/

20 顾问服务 顾问服务 对公

本行受客户委托，为其提供专业化的顾问服务，服

务范围包括资产推荐、投融资撮合、交易结构设计

、合同拟定、尽职调查、贷（投）后管理、融资方

案建议以及标的企业财务分析、行业分析、宏观分

析、企业培训，为资产管理计划、信托计划、保险
债权计划、融资租赁、债权转让等具体咨询服务。

市场调节价 根据服务内容在平等协商基础上由双方协议定价 。

《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债券资金监管服务及顾问服务

业务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筑农

商发〔2022〕11号 ）

/

21 理财（含代销） 理财（含代销） 全部
为客户提供理财产品的销售服务和投资运作管理服
务

市场调节价 理财产品销售及管理按协议定价。 理财产品销售文件或代销协议 /



22 委托贷款 委托贷款 全部

委托人提供资金并承担全部风险，由本行根据委托

人确定的借款人、用途、金额、币种、期限、利率

和还款方式等代为发放、协助监督使用、协助收回

的贷款，但不包括现金管理项下委托贷款和住房公

积金项下委托贷款。

市场调节价

贷款期限一年以内（含一年）手续费率每年按委托

金额的0.05‰-3‰计算，贷款期限一年以上手续费

率每年按委托金额的1‰-4‰计算。

《贵阳农商银行关于印发委托贷

款管理办法（修订）的通知》

（筑农商发〔2022〕21号）

/

23 电子银行
芝米招财猫条码

收单
全部 为客户提供二维码扫码支付服务 市场调节价 按双方协议约定执行。

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人民银

行关于完善银行卡刷卡手续费定

价机制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

2016〕557号）

/

24 银团贷款

安排费

对公

牵头行组织银团、承担包销、分销安排、提供应团

贷款的组织安排等服务收取的费用,由牵头行收取。

市场调节价

原则上不低于银团贷款总额的0.25%一次性收取。

《贵阳农商银行关于印发银团贷

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

（筑农商发（2023）14号）

/

承诺费

贷款成员行就借款人在有效提款期内未提用贷款额

度而准备一定资金以备借款人提用时可收取承诺
费，由提供贷款资金的银团成员行收取。

原则上不低于未用贷款余额的0.2%，可按年、季或

半年收取。
/

代理费

银团代理行按照银团贷款协议履行有关约定 ，为借

款人提供银团贷款事务管理和协调服务时可收取的

费用，由代理行收取。

原则上不低于银团贷款总额的0.05%比例按年收取

。
/

参加费（管理

费）

牵头行邀请参加行参与银团贷款时，可根据市场行

情和银团贷款分销策略，按照参加行向借款人承担

放贷义务的承贷比例，以及参与银团贷款时所提供

服务内容的多少，从安排费中分割一部分作为参加

费分配给参加。

原则上不低于银团贷款总额的0.2%比例一次性收取

。 
/

其他费用 提供顾问、咨询等其他服务收取的合理费用。 根据市场原则协商确定。 /


